
 

 

 

 
 
 
 
 
 

税务评论 
 

英属维尔京群岛落实国别报告 
制度 
 
 
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第十三项行动计划有关国别报告制度的出台，各国政府将通过更多的信
息交换机制和渠道共享相关文档，这无疑对跨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与合规管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各国对国别报告的告知和申报义务在诸如时间等方面的规
定可能并不一致，跨国企业若未能按时和有效地在海外履行国别报告的有关合规
义务，不仅将使集团的海外分支机构面临单体遭受处罚的境遇，还可能为整个集
团带来潜在的税务及声誉风险。因此，及时了解海外当地法规关于国别报告的各
项合规要求，并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完成申报工作，已成为跨国企业集团在后
BEPS时代转让定价合规性管理的首项举措。 
 
作为海外投资过程中经常涉及的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国别报告制
度引人关注。继开曼群岛发布关于落实国别报告申报及告知的相关法规后，为落
实 BEPS 第十三项行动计划，英属维尔京群岛也于 2018年 10月公布了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AX MATTERS) (AMENDMENT) ACT, 
2018（税务事项司法互助法案 2018修正案），规定符合条件的英属维尔京群岛
实体有义务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国别报告，并应提前告知国别报告的提交主
体，法案同时对有关合规义务的履行期限和方式等进行了明确。2019年 2月 19
日，英属维尔京群岛进一步发布相关指引，重点对国别报告告知义务的履行作出
规定。 
 
虽然同为海外投资中间控股公司的常见设立地，税制环境亦十分相近，但英属维
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在国别报告的合规义务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下请参见
两地的国别报告规则简要汇总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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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主管税
务机关 

维尔京群岛国际税务司 
(International Tax Authority, 
简称 ITA) 

开曼群岛国际税务合作司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简称 DITC) 
 

准备 
门槛 

上一财务年度集团合并收入不少
于 7.5亿欧元的跨国集团 

上一财务年度集团合并收入不少
于 8.5亿美元（约等于 7.5亿欧
元）的跨国集团 
 

适用 
年度 

2018年 1月 1日起或之后的财
务年度 

2016年 1月 1日起或之后的财
务年度 
 

申报义
务主体 

a) 符合门槛条件的跨国集团的最
终控股实体(Ultimate Parent 
Entity, 简称 UPE)，且该实体
系英属维尔京群岛居民企业； 
 
或者 
 

b) 符合门槛条件的跨国集团指定
的代理控股实体(Surrogate 
Parent Entity, 简称 SPE)，且
该实体系英属维尔京群岛居民
企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 
• UPE在其居民地没有国别报

告申报义务； 
• UPE居民地与英属维尔京群

岛没有生效的合格主管当局间
协议； 

• UPE居民地的情报交换体系
失效。 

 
未按规定履行申报义务的罚则
（仍待当地立法的进一步明确，
此处仅供参考）： 
• 经简易判决，可处最高罚款

5000美元且/或最高 2年监
禁； 

• 经起诉判决，可处最高罚款 10
万美元且/或最高 5年监禁 
 

a) 符合门槛条件的跨国集团的
UPE，且该实体系开曼群岛居
民企业； 
 
 
或者 
 

b) 符合门槛条件的跨国集团的
SPE，且该实体系开曼群岛居
民企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 
• UPE在其居民地没有国别报

告申报义务； 
• UPE居民地与开曼群岛没有
生效的合格主管当局间协
议； 

• UPE居民地的情报交换体系
失效。 
 

 
 
未按规定履行申报义务的罚则： 
• 行政处罚 4000美元； 
• 经简易判决，可处 1万美元且/
或 6个月监禁 

申报 
时限 

财务年度结束后 12个月内——因
此，跨国企业集团的财务年度开
始于 2018年 1月 1日的，应不
晚于 2019年 12月 31日进行申
报 

• 2016年 1月 1日或以后开始，
并于 2017年 5月 31日或之前
结束的财务年度——2018年 5
月 31日之前 

• 其他年度——财务年度结束后
12个月内 
 

申报 
格式 

电子门户只接受符合经合组织发
布的 XML模式要求的格式 
 

当地认可生效的经合组织 XML格
式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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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情报交换 截至 2019年 2月，暂未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
信息交换关系 

截至 2019年 2月，与 53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信息
换出关系（即开曼群岛将国别信息交换至其他国家
或地区）；暂未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信息换入关
系 
 

首批信息 
交换时限 

2020年 6月 30日 2018年 6月 30日 

国别报告 
告知/登记义务 

• 符合门槛条件的跨国集团的成员实体，且系英属
维尔京群岛居民企业的，应向 ITA办理登记；
这一登记要求适用于集团内所有具备英属维尔京
群岛居民身份的成员实体，包括被取消的实体，
以及正在清算的实体； 
 

• 上述登记程序应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办理，除非相
关信息发生变化，否则登记书无需每年提交，在
变化年度进行更新即可；成员实体必须指定一名
主要用户，由其负责成员实体与税务当局之间的
联系工作，同时负责向税务当局提交信息； 
 

• 成员实体所属跨国企业集团的财务年度于 2019
年 4月 30日或之前结束的，登记截止日为
2019年 4月 30日； 
 
成员实体所属跨国企业集团的财务年度于 2019
年 5月 1日或之后结束的，登记日期应不晚于
跨国企业集团财务年度的最后一天； 
 

• 若相关实体未按照规定进行登记，构成违法，处
不超过 10万美元的罚款。 
 

• 符合门槛条件的跨国集团的成员实体，且系开曼
群岛居民企业的，应向 DITC 告知其是否为该集
团的 UPE或 SPE； 
 

• 负有上述告知义务的成员实体不是该集团 UPE
或 SPE 的，应向 DITC 告知集团国别报告申报
主体的身份及其居民所在地信息； 
  

• 上述告知应通过 DITC网站进行，除非相关信息
发生变化，否则告知书无需每年提交，在变化年
度进行更新即可； 
 

• 上述告知义务的履行应不晚于报告财务年度的最
后一日；然而， 
§ 2016年 1月 1日或以后开始，并于 2017
年 5月 15日或之前结束的财务年度——若
国别报告的申报主体系开曼群岛居民企业，
则告知义务履行应不晚于 2018年 5月 15
日； 
§ 2016年 1月 1日或以后开始，并于 2018
年 9月 30日或之前结束的财务年度——若
国别报告的申报主体不是开曼群岛居民企
业，则告知义务履行应不晚于 2018年 9月
30日； 
 

• 具体的告知义务履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得
到 DITC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第二阶段；告知书
内容涵盖所有具备开曼群岛居民企业身份的成员
实体名单及相关信息； 
 

• 若违反有关告知义务的规定，经简易程序可被判
罚 1万美元且/或 6个月监禁；主管部门可征收
4000美元的行政罚款。 

 
 
建议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设有成员实体的跨国企业集团应当密切关注当地立法，尽早识别并及时履行当地的申报及告
知义务；同时应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BEPS立法及实践进展，提高全球税收遵从度。除此以外，跨国企业集团还应重新
审视集团内关联交易架构，特别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及其定价的合理性，尽早改善或优化现有关联交易
安排。 
 
德勤作为拥有全球服务网络的领先咨询服务机构，能够快速整合全球各地法律法规，并通过迅速组织当地德勤团队向您提
供准确的法规解读和有效的当地实践，从而协助中国总部和下属机构降低合规性研究成本，有助于集团实现全球转让定价
的高效管理。目前，我们已经为多家大型中资跨国企业集团协助进行集团关联交易梳理及全球范围内的国别报告申报，相
信我们丰富的服务经验能够在后 BEPS时代的集团转让定价管理方面助您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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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 
德勤中国税务团队于二零零六年成立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旨在不断提高德勤中国的税务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更佳的服务及协助税务团队出
类拔萃。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编制、发布了“税务评论”、“税务要闻”等系列刊物，从技术的角度就新近颁发的相关国家法规、法例作出评
论分析与介绍；并对疑点、难点作出专题税务研究及提供专业意见。如欲垂询，请联络： 

中国税务技术中心 
电子邮件：ntc@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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